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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消协发布2018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卖净水机骗老年人、赠品损坏不调换……

□记者 窦娜

本报讯 卖净水机骗老年人、邮寄物
品损坏拒赔付、虚假宣传搞促销、商家强
制收押金……近日，市消协发布 2018 年
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希望以此提醒
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 警示商家诚信经
营。

1.卖净水机骗老年人
案情简介：2018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16 日，市消协陆续接到老年消费者投诉，
称某品牌净水机销售人员欺骗消费者、
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找不到售后等。 市民
陶先生称， 在川汇区该品牌净水机促销
活动现场，以 2600 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
净水机，销售人员承诺 1 年内包换滤芯，
但是使用 3 个月后，净水机出水率很低，
需要更换滤芯，既联系不到销售人员，又
找不到售后。

处理结果：接到投诉后，市消协立即
组织工作人员调查了解， 多方努力也找
不到销售人员， 最终与生产厂家取得联
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四十条的规定，生产厂家承诺做
好售后服务， 并及时为消费者更换滤芯
或维修。 因净水机厂家给经销商的价格
较低，且商品无质量问题，所以消费者的
退货请求不予支持。

案例评析：针对老年人防骗、识骗意
识差，而且不少人有贪小便宜的心理，销
售商第一天免费送小礼品， 第二天送电
饭锅，但要交押金，次日返还，第三天送
电磁炉，同样要交押金，次日返还，第四
天，凡购买一台净水机，免费送一套 188
元的人民币纪念币， 并承诺如不满意可
随时退货。 这些都是骗子精心设计的陷
阱，目的是取得老年人的信任，打消老年
人的顾虑，让老年人心甘情愿购买产品，
一旦行骗成功，便会溜之大吉。

2.网贷平台违规贷
案情简介：2018 年 3 月 28 日， 赵女

士投诉称， 爱人郭先生在其不知情的情
况下，于 3 月 12 日通过周口某信息咨询
公司网贷 115000 元，分 3 年还款，3 年累
计还款 189450 元 ， 其中咨询服务费
46812 元，利息 27638 元。 郭先生患有抑
郁症，家里也并不需要这笔贷款，业务员
在没有征得郭先生家属同意的情况下，
违规办理了贷款。赵女士要求提前还款、
终止合同，信息咨询公司不同意。

处理结果：经查证，该信息咨询公司
不具备网贷的资格， 而是通过与有网贷
资格的公司合作，收取服务费。业务员电
话推销时只讲利率多少， 避谈如何收取
服务费。按照网贷公司规定，要征得贷款
人家人的同意才能放贷， 但给郭先生办
理网贷没有征得其家人同意， 属违规操
作，既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又违反了
网贷公司的规定。经市消协调解，赵女士
一次性偿还信息咨询公司本金 115000
元，另支付一个月利息、服务费 3000 元，
合同终止。

案例评析： 网贷属于一种互联网经
济，被越来越多的人选择。 不可否认，网
贷相较于传统的借贷方式，的确方便、快
捷，但随之而来的网贷诈骗、投诉也越来
越多。 市消协提醒， 通过网贷平台贷款
时，一定要与平台签订贷款合同，内容包

括合同信息、 项目信息和合同条款三个
方面。对于网贷平台提供的格式合同，一
定要逐项仔细审核， 不明白的地方要问
清， 防止网贷平台利用格式合同暗藏收
费项目，欺骗消费者。

3.电动汽车自燃赔偿难
案情简介：2018 年 5 月 25 日， 丁某

投诉称，2017 年 10 月在川汇区某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购买了一辆电动汽车，
售价 35000 元。 2018 年 3 月 25 日，汽车
在充电过程中发生自燃。大火扑灭后，相
关消防人员做出了因充电造成车门左侧

充电口起火导致整车自燃的鉴定报告。
丁某当即与销售商取得联系， 销售商在
查看了现场的情况后， 与丁某达成了更
换一辆新车的协议。之后，丁某要求提新
车，销售商改口说，事故是由于充电操作
不当造成的，不予赔偿。

处理结果：受理投诉后，市消协查看
了丁某购车的手续和相关鉴定报告，与
商家取得联系，经过多次调解，销售商同
意为丁某更换一辆新的同型号汽车。

案例评析： 本案中消费者丁某购买
的电动汽车在质保期内出现充电自燃情

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十一条，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
品或者接受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
享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 因此生产厂
家和经销商应负全部责任， 依法赔偿消
费者损失。

4.自建房出现质量问题
案情简介：2018 年 8 月 9 日，杨先生

投诉称，自建房屋还未入住，房顶出现裂
纹和下垂现象， 多次要求承建方和商砼
生产商给个说法，但两方相互推诿。

处理结果：郸城县消协受理投诉后，
进行了调查和走访， 又分别约谈了商砼
生产商和承建方。 经查发现， 杨先生未
按承建方要求提供国标钢材， 承建方在
浇顶施工中未按常规要求使用加固工

艺， 商砼生产商未取得相关生产资质。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 三方达成协议， 承建方和商砼生
产商各赔偿杨先生 4 万元， 用于房屋修
缮。

案例评析： 本案中， 承建方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第二十六条，
商砼生产商未取得生产资质，违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六条，
生产者应当对其生产的产品质量负责。
杨先生没有签约正规承建商， 购买施工
建材时贪图便宜，也应负一部分责任。

5.减肥产品致过敏
案情简介：2018 年 12 月 14 日，陈女

士投诉称，在某减肥机构购买 1000 多元
的产品，使用之后出现皮肤过敏现象，于
是停止使用，之后再次使用，仍旧过敏，
便与商家协商退款，商家一直推脱责任。

处理结果：接到投诉后，市消协立即
与商家取得了联系。多次调解后，双方达
成协议， 商家将产品金额的 50%退给陈
女士。

案例评析： 本案中消费者使用产品
后出现过敏现象，有两种可能：一是产品
质量不合格， 二是消费者自身不适应产
品属性。无论是哪种原因，最终导致的结

果是消费者无法再使用该产品。 假如是
第一种情况， 商家不仅有履行退款并赔
偿的责任，还可能面临相关部门的查处。
本案中，消费者比较理智，要求退掉一半
还未使用的产品， 维护了自己的合法权
益。

6.物品损坏物流公司拒赔付
案情简介：2018 年 6 月 12 日， 淮阳

县消协接到徐先生投诉， 称 4 月份在该
县一物流公司邮寄的复印机损坏， 当时
保价 2000 元，但是物流公司不愿意承担
责任。

处理结果：经过调查，徐先生所反映
的情况属实。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经过淮阳县消协的调
解 ， 物流公司按保价赔偿消费者 2000
元。

案例评析： 保价运输是指运输企业
与托运人共同确定的以托运人申明货物

价值为基础的一种特许运输方式， 根据
有关保价运输的规定， 凡按保价运输的
货物，托运人除缴纳运输费用外，还要按
照规定，缴纳一定的保价费。在保价运输
中，货物全部灭失，按货物保价声明价格
赔偿，货物部分毁失或灭失，按实际损失
赔偿，货物实际损失高于声明价格的，按
声明价格赔偿，货物能修复的，按修理费
加维修取送费赔偿。 徐先生在邮寄复印
机时保价 2000 元，由于是在运输过程中
损坏，物流公司应予以赔偿。

7.商家虚假宣传搞促销
案情简介：2018 年 8 月 8 日，太康县

消协接到温先生投诉， 称 7 月中旬在该
县某燃气具销售店购买了一套燃气灶，
当时商家承诺该型号燃气灶正搞活动，
世界杯足球赛如法国队夺冠将全额退

款。 法国队夺冠后， 温先生找到商家退
款，商家不同意。

处理结果：太康县消协接到投诉后，
立即分流转办到辖区城关工商所消协分

会调查了解事实情况。 经调查， 消费者
投诉情况属实。 消协工作人员对商家进
行批评教育。 后经调解， 商家同意退还
消费者购货款 1200 元， 并向温先生道
歉。

案例评析：本案中，商家未履行承诺
销售商品，虚假宣传欺诈消费者，其行为
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条，依据第二十
四条 “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服务不符合
质量要求的，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规定、
当事人约定退货， 或者要求经营者履行
更换、修理等义务”的规定，商家应该退
回消费者货款。

8.赠品损坏不调换
案情简介：2018 年 3 月， 高某投诉

称，在某卫浴店购买的一套卫浴用品，使
用过程中发现赠送的水嘴冻裂， 找商家
调换，商家以“赠品不予调换”为由拒绝。

处理结果：消协受理投诉后，了解到
高某是在商店促销期间， 一次性购买了
万元以上商品，获赠价值 800 元的水嘴。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商
家应该对赠送品质量负责。经过调解，商
家赔偿高某 800 元。

案例评析： 赠送品也应符合国家质
量要求。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四十八条，经营者对消费者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损害的， 应当
承担侵权责任。

9.汽车防冻液惹纠纷
案情简介：2018 年 11 月 12 日，肖先

生投诉称， 在商水县一车辆修理部添加
了 500 元的车辆防冻液， 行驶过程中发
现冷却效果不好，车辆高温报警。检查发
现有溢出、腐蚀水箱，且防冻液过稠等现
象。

处理结果：接到投诉后，商水县谭庄
工商所工作人员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三十二条展开调
查，并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经过 3
次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车辆修理部一次
性赔付肖先生经济损失 10000 元， 另付
修理水箱或购买新水箱的钱。

案例评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 第七条规定， 消费者在购
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
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九条，
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权益争议的，
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一、与经营者协
商和解；二、请求消费者协会或者依法成
立的其他调解组织调解；三、向有关行政
部门投诉；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
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五、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10.商家强制收押金
案情简介：2018 年 1 月 22 日， 许先

生投诉称，2015 年 1 月贷款在淮阳某汽
车销售公司购买了一辆江淮商务车，花
费 100000 元。 购车时商家让许先生缴纳
2000 元续保押金， 并告知分期车款还完
后退钱。2018 年 1 月，许先生车贷还清后
找商家退钱，遭到拒绝。

处理结果：淮阳县消协接到投诉后，
立即与辖区消协分会工作人员到汽车销

售公司了解情况， 经了解许先生所反映
情况属实。 通过调解，商家将 2000 元押
金退给许先生。

案例评析：此案的关键在于，经销商
以代办贷款的名义收取续保押金， 是一
种强买强卖的行为， 侵犯了消费者的自
主选择权。如果消费者在贷款购车时，商
家没有和消费者说明续保押金的具体用

途和违约后果， 则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 消费者在购车时不要把签合同仅仅
当作一种形式，不经审查就随意签字，应
仔细审查合同内容， 对于不明白的或者
有异议的条款， 必须当场要求经销商解
释或者修改，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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